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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办理建筑许可

专项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

能，进一步压缩项目审批环节、时间和成本，提高建设工程

质量和项目办理便利度，根据《关于印发山西省全面推进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

〔2019〕32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朔州市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朔政办发〔2019〕19 号）

要求，结合《关于印发朔州市营商环境评价考核整改任务分

解方案的通知》（朔政办发〔2021〕22 号）的精神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及中央

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

话精神，不断完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，持

续优化办理建筑许可营商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我市整体办理建筑许可水

平，以深化“放管服效”改革为抓手，充分借鉴先进城市、

地区的先进经验，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，聚焦解决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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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群众办事创业的痛点、难点、堵点问题。从精简办理环节、

缩短办理时间、降低办理成本、提高质量控制指数和便利度

指数角度出发，对标先进、查找短板、改革创新、完善制度、

提升服务，进一步优化办理建筑许可指标营商环境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精简办理建筑许可环节、优化项目审批流程

1、取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备案、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备案、人防工程设计审查备案三个审批事项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行政审批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6 月底前）

2、档案验收环节合并到联合验收环节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住建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7 月底前）

3、将设计方案审查并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。（办

理时限采用特别程序）（责任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；

完成时限：2021 年 7 月底前）

（二）制定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流程图

将全部投资审批环节整合压缩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办理、施工许可证办理、联合竣工验收 3 个环节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行政审批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

年 6 月底前）

（三）分步开展联合验收

设立联合验收工作窗口，组织协调生态环境、住建、规

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联合验收。按照“一份办事指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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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张申请表单，一套申报材料，完成多项审批”的运行模式，

建立协调统一的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标准体系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人防办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营商环境促进中心；完

成时限：2021 年 6 月底前）

（四）推行联合测绘

依托中介超市在我市建设工程项目涉及规划、土地、房

产、绿化、人防、消防等行政审批的测绘服务领域全面推行

联合测量，实行“一次委托、统一测绘，成果共享、信息互

认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行

政审批局、市人防办、市城市管理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6

月底前）

（五）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蓝图”

统等空间资源配置，在项目立项之前完成规划审查，同

时强化建设项目前期研究和策划生成，提前核对控制性规划

条件，汇集设计要求，深化方案研究，提升项目生成质量和

效率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

年 12 月底前）

（六）持续推进市政报装业务改革

工改平台增加供水、供气、供暖、通信等市政公用事项

报装和接入服务模块，实现线上受理、办结。实现“一网通

办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铁塔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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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朔州分公司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7 月底前）

（七）优化不动产登记

优化不动产初始或首次登记，将不动产登记系统和市级

系统对接、互通，实现“信息互通、共享”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7 月底前）

（八）探索“一表式”受理

借鉴北京市的先进经验，探索建立“一表式”申请和受

理，分阶段制定审批事项清单和办事流程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发改委和市行政审批局（按照资金来

源区分责任单位）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7 月底前）

（九）继续推进区域评估

完成地震性安全评价、矿产资源评价和建设项目压覆矿

产资源评价、环境评价、洪水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评价、水

资源论证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、气候可行性论证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气象局；完成时限：2021 年 7

月底前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直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市优化

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要求，明确各项任务的完成时限和具

体措施。牵头部门做好统筹协调，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责，协

同配合，共同做好指标优化提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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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积极培育评价案例样本。市直各相关单位要注重

过程管理和结果留痕，对照营商环境考核评价标准，坚持问

题和目标导向，注重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，精心培育可供检

验、核查的实践案例和后台数据。

（三）强化填报工作。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成员单位要密

切配合，加强政策和信息共享，固定指标负责人和填报人，

不断强化业务能力，提高办理建筑许可指标填报工作的系统

性、整体性和协同性。

（四）做好舆论宣传。注重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

参与作用，采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，积极宣传

政策文件、政策解读、工作动态、办理流程等内容，扩大优

化办理建筑许可营商环境工作的社会知晓率和认知度，营造

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市直各相关单位要引导企业准确

把握办理建筑许可相关政策，自觉运用优化营商环境成果。

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项目申报人员、政府审批人员和综合窗口

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素质培训，提高申报效率和审批效率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市值各相关单位要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要求按时保质保

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请各责任人每周五上午 12:00 前将本

周工作进展报送至 szsxzspjgck@163.com，联系人：沈亚婷，

联系电话 186349131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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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办理建筑许可工作专班

附件 2：办理“建筑许可”指标近期任务再分解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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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办理建筑许可工作专班

组 长：钟启宇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

副组长：赵海峰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李树贵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冯国山 市营商环境促进中心副主任

杜 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贾义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周利宏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吴 军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闫晓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何勇儒 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事务中心主任

周 雕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贾振华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

韩 文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

高 云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

陈志国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梁文晓 市水利局副局长

秦 炜 市气象局副局长

成 员：杜秀斌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工程建设审批科科长

孙 恒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投资项目审批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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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星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生态环境审批科科长

郭紫峰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现场勘验科科长

张 良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管理科科长

陈雁如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

苏满国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科长

张瑞澎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科长

祁 彪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科长

蔚 剑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科科长

安新荣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

席 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科科长

崔凤荣 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事务中心发展研究科科长

贾 升 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事务中心工程质量科科长

徐鸿昌 市城市管理局公共事业科科长

高 岗 市城市管理局供热供气科科长

郭志强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

陈永生 市营商环境促进中心营商环境服务科科长

史 利 市生态环境局水科科长

落志刚 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

王叶林 市气象局办公室主任

杨俊军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朔州分公司经理

联络人：杜秀斌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工程建设审批科负责人

沈亚婷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工程建设审批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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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办理"建筑许可"指标近期任务再分解方案

二
级
指
标

朔州

（省内

最优）

需要完善的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

环
节
、
时
间
、
成
本

环节

22 个

(15 个)

时间

100.5 日

(47.2 日)

成本

9.77%

(6.22%)

1.对照朔州市四类审批流程图，对办理事项进行时限压缩，流程优化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杜秀斌 6 月底前

2.制定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流程图，制定规范性文件、实施方案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孙恒

张良
6 月底前

3.档案验收环节并到联合验收环节 市住建局 崔凤荣 7 月底前

4.优化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土地出让费用激缴流程
市住建局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贾生

杨文平
6 月底前

5.将设计方案方案审查并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张良 7 月底前

6.制定联合验收办法、实施方案

房屋建筑类

市住建局牵头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

态环境局、人防办配合

贾升 6 月底前

政府投资类

市发改委牵头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生

态环境局、市人防办配合

郭志强 6 月底前

7.制定市政和房建类联合测绘办法、实施方案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，

市审批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人

防办、市城市管理局配合

张瑞澎

郭紫峰
6 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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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级
指
标

朔州

（省内

最优）

需要完善的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

环
节
、
时
间
、
成
本

环节

22 个

(15 个)

时间

100.5 日

(47.2 日)

成本

9.77%

(6.22%)

8.在工改系统上联合验收和联合测绘要有项目体现，政务大厅设立联合验收窗口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住

建局牵头

市行政审批局、市营商环境

促进中心配合

张瑞澎

贾升

郭紫峰

陈永生

7 月底前

9.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提前到土地出让环节（出台配套文件）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张良 7 月底前

10.优化不动产初始或首次登记，压缩登记时限（出台细则文件）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蔚健 7 月底前

110.用地预审意见作为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出台细则文

件）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张良 7 月底前

12.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，使

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建设的项目不再进行土地预审（出台细则文件）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苏满国 7 月底前

13.出台实行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制度，降低成本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郭紫峰

(孙恒、陈星)
7 月底前

14.区域评估（地震性安全评价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法并提供评估成果） 市住建局 席连 7 月底前

15.区域评估（矿产资源评价和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评价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

法并提供评估成果）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祁彪 7 月底前

16.区域评估（洪水影响评价、水土保持评价、水资源论证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

法并提供评估成果）
市水利局 落志刚 7 月底前

17.区域评估（环评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法并提供评估成果） 市生态环境局 史利 7 月底前

18.区域评估（气候可行性论证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法并提供评估成果） 市气象局 王叶林 7 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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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级
指
标

朔州

（省内

最优）

需要完善的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

环
节
、
时
间
、
成
本

环节

22 个

(15 个)

时间

100.5 日

(47.2 日)

成本

9.77%

(6.22%)

19.区域评估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法并提供评估成

果）
市发改委 郭志强 7 月底前

20.区域评估（区域环境影响评价）（出台评估实施办法并提供评估成果） 市生态环境局 史 利 7 月底前

21.建立临时建筑垃圾消纳场及配套印证材料 市城市管理局 宋守国 7 月底前

22.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通信类报装类事项在工改系统线上办（系统项目补录）

市城市管理局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铁塔公司朔州分公司

徐鸿昌、高岗

杜秀斌

杨俊军

7 月底前

建
筑
质
量
控
制
指
数

14.50 分

(14.50 分)

建筑质量

控制控制

指数

(0-21 分)

23.制订我市保持工程质量和安全工作机制 市住建局 席连 7 月底前

24.制订缺陷责任和工程质量保险制度细则 市住建局 席连 7 月底前

25.开展提高建筑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培训 市住建局 席连 7 月底前

26.建筑法规获取的便利性（公众号、网站及其他方式） 市住建局 席连 7 月底前

27.有关建筑安全质量的配套制度 市住建局 席连 7 月底前

便
利
度

47.50 分

(57 分)

便利度

(0-88 分)

28.出台工程建设领域“帮办”、“代办”制度 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心 陈永生 7 月底前

29.主动入企服务群众活动印证资料收集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杜秀斌 7 月底前

30.加强和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配套文件收集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杜秀斌 7 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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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级
指
标

朔州

（省内

最优）

需要完善的内容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完成时限

便
利
度

47.50 分

(57 分)

便利度

(0-88 分)

31.在工程建设中优化营商环境的配套文件归集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杜秀斌 7 月底前

32."证照分离"改革配套文件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杜秀斌 7 月底前

33.考核印证材料及相关数据填报 市直各责任单位 各业务科长 7 月底前


